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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海口市重点人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应检尽检”项目(三次招标） 

二、项目背景 

根据《海南省“应检尽检”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监测方案》的工作要求和海

南省、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以及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临时工作任务及突发疫情需求，为做好我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同

时为防控策略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保障市民生命健康安全，做到早发现、早报

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我单位拟选择符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第八版）规定条件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实验室开展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检测，

委托其就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提供样本检测服务并出具检测报告。 

三、项目内容 

（一）采购人将海口市辖区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患者、重点人群“应检尽

检”、临时性工作任务、突发疫情时大规模人群需要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项目委托给中标方。 

（二）中标方负责核酸检测相关试剂、耗材的采购，中标方负责样本的检

测及出具检验报告。 

采购人委托中标方对大批量（单检 1000 例以上）项目标本进行检验的，将

提前通知中标方，以便中标方提前做好检验准备。 

中标方应按规范进行标本检测,出具报告的时间自收到标本后：   

（1）发热人群样本到达实验室 6小时内发结果； 

（2）临时性工作任务人群按照委托方的时限要求出具检测结果； 

（3）大规模人群采集的核酸样本（含混采），根据样本到达实验室后快速

检测，核酸检测机构应在 12小时内向送样单位反馈检测结果。 

（4）重点人群“应检尽检”的核酸样本（含混采），根据样本到达实验室

后快速检测，原则上在标本到达实验室 24小时内出具检测结果。 

（5）检测结果出具后以电子版形式将检验检测结果报送给海口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三）按照生物安全有关管理规定及采样、送样、检测时限要求，中标方

需在海口市辖区范围内设有核酸检测实验室（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如中标方在海口市辖区范围内没有符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八版）规定条件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实验室，则必须承诺在合同签订后20

个工作日内建立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核酸检测实验室（提供承诺函）； 

（四）中标方检验的标本有阳性时，按照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规定程序进行上报和复核，同时报告海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五）中标方保证按《卫生部 45 号令》、《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

准则》及《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等国家检验规范进行操作，并

对样本的检验报告承担相应的责任，非因中标方原因导致检验错误的或检验结

果属于正常误差范围内或相关技术领域目前局限性导致的结果，中标方不承担

责任。 

（六）中标方如需召回检验结果的，应在报送检验结果后 2 小时内，通过

电话、邮寄、传真、电子邮件、当面告知等任一方式通知采购人负责的采样机

构召回检验结果并通过上述形式提供新的检验报告。 

（七）中标方不承担因为采样机构原因导致的样本检测结果与实际检测对

象不相符的责任。 

（八）中标方确保具备完成本项目检测工作要求的资质和完成本项目样本

检测的能力，且使用的检测试剂必须经过国家医疗器械备案及符合相关要求，

并对检测结果的真实性、科学性负责。 

（九）中标方有为采购人保密的义务，在未经甲方同意或授权前提下，中

标方不得向无关单位或个人泄露检验结果，但受检者及其授权代理人査询、咨

询其检验项目事宜的除外。 

（十）中标方确保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所有流程均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的生物安全相关要求，若因中标方原因造成生物安全事故的，所有责任由中

标方承担。 

（十一）因中标方原因造成检测样本、检测结果、检测单据遗失的，由中

标方自行承担所造成的损失及责任。 



四、委托期限（服务期） 

委托时间为 2021 年 1月 1日-2022年 12 月 31日。 

五、其它要求 

1、此次重点人群核酸检测项目的招标采购工作采取统招分签方式进行，分

为 A、B 两个包： 

其中 A包：省管、市管重点人群核酸检测； 

B包：区管重点人群核酸检测 ； 

由海口市卫健委统一组织招标采购，各区卫健委根据海口市卫健委的招标

结果与中标商签订采购合同。 

2、投标人需按照《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调整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的通知》（琼医保【2021】99 号 ）、《关于印发聚集性新冠

肺炎疫情处置和不同场景不同情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对实操指南的通知》（联

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236 号）收费标准规定的单价进行报价，采购人根据

检测人数、投标报价每半年向中标方付费。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调整服务价格

标准，采购人将有权调整服务价格。 

序号 名称 项目内容 计价单位 
最高指导价

（元） 

1 
单样检测 

(含试剂) 

主要涵盖：采样管、采样拭

子、压舌板、防护用品，运

输费用、核酸提取试剂、扩

增检测试剂、人工成本等。 

每人份 60 

2 

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 

（5:1混检） 

主要涵盖：采样管、采样拭

子、压舌板、防护用品，运

输费用、核酸提取试剂、扩

增检测试剂、人工成本等。 

每人份 30 

3 

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 

（10:1混

检） 

主要涵盖：采样管、采样拭

子、压舌板、防护用品，运

输费用、核酸提取试剂、扩

增检测试剂、人工成本等。 

每人份 20 



投标人按以上 3 项内容的单价报价，各项单价报价不得超过最高指导价，

否则按废标处理。评标时以 3项内容的单价报价合计为价格分评审内容。 

 

3、检测费用为单份检测样本包干检测费用（含核酸提取试剂、核酸检测试

剂及耗材、核酸检测、人工费用等），不另收取其他费用。 

4.合同总金额根据采购人实际送检样本数进行结算，实际送检样本数应以

出具的检测报告、样品交接单为依据。 

5、付款方式：中标方每月完成检测工作后，将样品交接单、检测报告、结

算付款申请单及有效发票报送给采购人进行核对，并作为转账依据。检验费用

每半年结算一次，采购人在收到中标方付款发票之日起，90 个工作日内将检测

费用转至中标方指定账户。 

6、投标人根据本项目内容制定详细服务方案，包括且不限于实验室及其配

套设施、技术响应情况、实施团队配置、响应时间、售后服务等。 

7、在中标结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中标候选人的资质证书等进行核查，

如发现与其投标文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8、中标方现场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混采操作，原则上按照 5 人或

10 人一组进行混采。若现场采样人数不足 5 人按照（5:1 混检）进行混采，超

过 5人但不满足 10 人按照（10:1混检）进行混采。 

9、报价人必须根据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响应文件。在成交

结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成交候选人所投货物的技术指标、资质证书资料

等进行核查，如发现与其响应文件中的描述不一，采购人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

门严肃处理。 

10、由于本项目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且最后

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因此报价人对本章的技术、服务等要求必须

全部满足或优于，否则报价无效。  

 


